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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圩镇关于开展打通“生命通道”“拆窗破网”
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的通告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

志批示要求，根据省、市和区统一工作部署以及《惠阳区消防

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实施方案（2024-2026 年）》《惠阳区打

通“生命通道”“拆窗破网”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方案》等

文件要求，全面整治影响消防安全的防盗网、消防通道隐患问

题，增强全社会消防安全意识。现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坚持“两

个至上”、立足“两个根本”，充分认清当前极其严峻的火灾

形势，紧盯重点场所，精准发力、重拳除患，多措并举、综合

施策，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。利用两年时间，坚决整治

在门窗上违规设置影响逃生和消防救援的防盗网、铁栅栏、广

告牌、临时搭建物等障碍物；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

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等问题，切实消除

风险隐患，将压力传递到基层单元，传导到社会末梢，推动压

实最末端火灾防范责任，坚决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。

二、整治时间

即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底

三、整治对象



— 2 —

（一）“九小场所”

包括小型学校幼儿园、小型医疗机构、小商店、小餐饮场

所、小旅店、小歌舞娱乐场所、小网吧、小美容洗浴场所、小

生产加工企业等场所。

（二）多业态混合生产经营场所

包括集餐饮、住宿、娱乐、商业、仓储、文化、体育、培

训等多业态多功能于一体的经营场所，分租、转租形成生产、

储存多种功能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等场所。

（三）人员密集场所

包括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、宾馆、饭店、商场、集贸市场、

客运车站候车室、体育场馆、会堂、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

场所，医院的门诊楼、病房楼，学校的教学楼、图书馆、食堂

和集体宿舍，养老院，福利院，托儿所，幼儿园，公共图书馆

的阅览室，公共展览馆、博物馆的展示厅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

生产加工车间和员工集体宿舍，旅游、宗教活动场所、校外培

训机构、剧本杀、密室逃脱、文物建筑、寺庙等场所。

（四）出租屋

包括群租房、点租房、单租房和民宿等场所。

（五）住宅小区

包括物业管理小区、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住宅区、村（居）

民自建房连片区域。

四、整治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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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焦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

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，人员密集场所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

火救援的障碍物等突出问题隐患，重点采取以下工作措施：

（一）违规设置防盗网（窗）和广告牌

1.具体情形

（1）场所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（窗）

等障碍物。

（2）场所外立面广告牌和灯箱的设置遮挡建筑的外窗，影

响逃生和灭火救援。

（3）场所未设置消防救援窗口或者消防救援窗口的设置不

符合规范要求。

2.整治要求

（1）人员密集场所、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如设置影响逃生

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网（窗）、广告牌和灯箱等障碍物一律依法

依规拆除。

（2）人员密集场所、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如场所无可开启

外窗时或外墙被砖墙全封闭时，应在建筑的外墙上设置易于从

室内和室外打开或破拆的消防救援口，消防救援口的要求为净

高度和净宽度均不应小于 1.0m（当利用非安全出口的门作为消

防救援口时，净宽度不应小于 0.8m）、下沿距室内地面不宜大

于 1.2m、间距不宜大于 20m。

（3）“九小场所”、出租屋如外窗、阳台上设置防盗网（窗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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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开设长宽净尺寸不小于 1 米、0.8 米且向外开启的紧急逃生口

且在户内和公共区域设置逃生软梯、逃生缓降器、消防逃生梯

或辅助爬梯等辅助疏散逃生设施。

（二）安全疏散条件不足

1.具体情形

（1）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、消防车通道

和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。

（2）场所在疏散走道、安全出口处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

援的铁栅栏等障碍物。

（3）未确定责任人对共用的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进行统一

管理。

（4）未按标准对消防车通道逐一划线、标名、立牌，未实

行标识化管理。

2.整治要求

（1）“九小场所”、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、

出租屋、住宅小区占用、堵塞、封闭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的，

一律依法责令改正；住宅小区占用、堵塞、封闭消防车通道、

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的，一律依法责令改正。

（2）“九小场所”、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、

出租屋、住宅小区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等障碍物

一律依法依规拆除。

（3）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、住宅小区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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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对共用的疏散通道、安全出口进行统一管理问题的，严格查

清责任，明确管理责任人。

（4）住宅小区按标准对消防车通道逐一划线、标名、立牌，

实行标识化管理。

五、责任分工

按照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“管

行业必须管安全、管业务必须管安全、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”

的原则，明确职责任务，落实工作责任。

（一）各村（社区）、镇消安委办（设在消防救援所）：

各村（社区）要认真落实属地责任，整合村（社区）网格员力

量，强化网络化管理，聚焦畅通“消防安全生命通道”“拆窗

破网”，开展全面集中排查整治。镇消安委办牵头负责“九小

场所”、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、出租屋、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

民住宅区、村（居）民自建房连片区域，会堂、托管机构、劳

动密集型企业等未明确行业监管部门的人员密集场所专项整治

行动。违规设置的广告牌、防盗网（窗）、铁栅栏等障碍物依

职责分工进行查处，强化部门联动，落实拆改措施。

（二）行业部门：要依法履行部门监管责任，牵头组织本

行业、本系统畅通消防安全“生命通道”“拆窗破网”专项整

治行动。

1.商场（不包括小商店）、饭店（不包括小餐饮）、批发

市场由经济发展组督促指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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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共娱乐场所（文化娱乐场所）、公共体育场馆、公共

图书馆、公共文化展览馆、旅游景区、剧本娱乐、密室逃脱经

营场所由文化站牵头负责。

3.医院、医疗机构由中心卫生院牵头负责。

4.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幼儿园由教育指导中心、新圩中

学、第二中学、约场中学、华中师范大学附属惠阳学校依职责

分工负责。

5.养老院、福利院、托育机构由公共服务办牵头负责。

6.宗教活动场所由侨统组牵头负责。

7.大型群众性活动场所、小旅店和小美容洗浴场所由新圩

派出所、塘吓派出所依职责分工负责。

8.客运车站候车室由道路组牵头负责。

9.冶金、有色、建材、机械、轻工、纺织、烟草、商贸等

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由应急管理办牵头负

责。

10.国有资产所属企业和租赁场所、政府厂房物业由外经公

司牵头负责。

11.物业管理小区由规划建设组牵头负责。

12.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由消防救援所牵头负责，依法查处监

管范围内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行动

障碍物的行为。

六、工作步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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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动员部署阶段（2024 年 4 月底前）。各村（社区）、

各相关部门要结合实际细化行动方案，明确整治范围和整治重

点，细化任务分工和工作责任，作出部署发动。

（二）自查自改阶段（2024 年 5 月底前）。各村（社区）、

各相关部门要督促“九小场所”、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、人员

密集场所、出租屋、住宅小区开展打通消防“生命通道”“拆

窗破网”消防安全自查自改工作。针对消防车通道和消防车登

高操作场地，重点清理违法停放车辆，违章搭建构筑物、设置

摊位或绿化种植、设置造型等改变原本用途，违法设置铁桩、

石墩、水泥墩、限高杆、架空管线等固定障碍物；针对建筑消

防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，重点开展“十个清理”，即清理“在

楼梯间前室、电梯间前室堆放任何杂物的，在楼梯间、电梯间

堆放任何杂物的，在楼道内堆放任何杂物的，在楼内任何位置

停放电动车、违规为电动车充电的，锁闭楼梯间常闭式防火门

的、常闭式防火门损坏且功能丧失的，安全出口被占用、堵塞、

封闭的，高层建筑避难层被占用的，楼梯间内设置影响疏散的

其他设施或功能用房的，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标志的设置不符

合规范要求的、损坏无法使用的，电梯轿厢及电梯间醒目位置

未张贴“发生火灾请勿乘坐电梯标识的”。同时，各村（社区）、

各相关部门要向社会广泛发布专项整治行动通告，全面发动各

类场所开展自查自改。

（三）排查整治阶段（2025 年 6 月底前）。各村（社区）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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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相关部门要根据工作目标和责任分工，全面开展专项整治行

动，按照“全覆盖、无死角、无盲区”的要求，开展“拉网式、

地毯式”排查，梳理排查整治重点对象，形成消防安全隐患整

治清单，制定整改计划。2024 年 6 月底前，对于公共娱乐场所、

餐饮场所、宾馆饭店、大型商业综合体、商场、市场等场所，

要排查整治见底；2024 年 12 月底前，对于学校、幼儿园、托儿

所、校外培训机构、医院、托育机构、医疗美容机构、小诊所、

养老机构、福利院、公共体育场馆、公共图书馆、公共展览馆、

博物馆、旅游景区等场所，要排查整治见底；2025 年 6 月底，

对于家庭作坊、经营性自建房等“九小场所”，要排查整治见

底。

（四）巩固提升阶段（2025 年 12 月底前）。坚持边整治、

边调研、边总结，对存在的普遍性、系统性问题进行梳理研究。

要适时开展“回头看”，对一些历史遗留、鉴定困难、整改难

度大的问题，通过部门协调、会商研究、联合执法等方式，彻

底消除安全隐患。

专项整治行动结束后，转入长效管理阶段。各村（社区）、

各相关部门要加强日常巡查，凡违规设置铁栅栏、防盗窗等障

碍物影响疏散逃生、灭火救援的，坚决予以制止、拆除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确保打通“生命通道”“拆窗破

网”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专项行动工作有序开展，特成立新圩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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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通“生命通道”“拆窗破网”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工作专

班，由镇委副书记、镇长温碧雄任专班组长，镇委委员、副镇

长王金斌任专班副组长，镇消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和各

村（社区）书记为专班成员，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

在消防救援所，办公室主任由镇委委员、副镇长王金斌兼任，

办公室副主任由消防救援所付国华兼任，具体负责组织协调指

导工作。

工作专班成员要按照方案要求，建立健全隐患移交、隐患

认定、隐患整治的闭环管理机制，扎实有序开展打通“生命通

道”“拆窗破网”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专项行动。

（二）强化一体推进。各村（社区）、各相关部门要将专

项整治行动与消防安全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有效结合、一体推进，

强化系统治理、综合治理、源头治理、依法治理，组织开展一

次全面的安全风险评估，找准隐患问题集中的重点领域、敏感

场所、薄弱环节，采取精准有力措施重拳攻坚，严格遵守安全

作业要求，严防发生安全事故事件。

（三）注重宣传引导。各村（社区）、各相关部门要充分

利用各类媒体平台，加强消防安全典型事故案例警示和逃生技

能科普宣传，切实提高公众消防安全意识。坚持“逢查必宣”，

推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、安全员（消防安全员）熟悉掌握消防

安全知识；开展常态化、针对性的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能力培

训，提升消防安全管理能力和应急逃生技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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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讲究方式方法。各村（社区）、各相关部门要坚持

原则性、灵活性相统一，从实际出发，对需要整治的广告设施、

店招标牌、防盗网（窗）或铁栅栏等障碍物，能够改造的，督

促积极改造，无法改造的坚决予以拆除，确保通道畅通。尤其

要重视打通“生命通道”“拆窗破网”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行动

的安全有序组织，改造或拆除过程中，严格遵守动火、登高、

破拆等作业要求，严防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要加强协调配合，

必要时联合部门进行会商专题研究，提出处理意见、鉴定意见

和解决办法；对属于上级部门管辖权限范围的，积极协调沟通，

争取上级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支持协助。

（五）严格监督问效。镇消安委办将适时组织开展联合督

导检查，对排查整治不认真的、对应报未报、应拆未拆以及数

据失真、严重不符的以及对工作不落实、进展缓慢的、措施

不得力的，将及时通报，督促落实整改措施。对亡人和有影

响的火灾事故，将组织实施约谈，并依法从严追究有关单位

和人员的责任。

（六）强化信息报送。各村（社区）、各相关部门专项整

治行动联络表（附件 1）请于 5 月 7 日前报送镇消安委办，各村

（社区）、各相关部门要对照行业分工落实排查整治工作，于

每周四通过粤政易报送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情况（附件 2、3），

于每月 24 日前报送工作阶段性工作情况汇报（联系人：曾志高，

粤政易同名，联系电话：1501496****）。


